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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民商訴字第 13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9 月 17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排除侵害商標專用權行為等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民商訴字第13號

原　　　告　　松優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高鳳美

訴訟代理人　　蔣文正律師

被　　　告　　聚利五金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黃健育

參　加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法定代理人　　王美花（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王德博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商標專用權行為等事件，本院於102 年8

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並經本院裁定命參加人參加訴訟，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聚利五金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附圖一所示商標於

附件一之商品、商品包裝、吊牌、廣告、網頁或其他媒體上，被

告聚利五金有限公司並應將所有庫存如附件一所示含有「微妙辣

椒」之文字刪除或除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聚利五金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伍拾伍萬元為被告聚利五金有限

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聚利五金有限公司如以新台幣

壹佰陸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倘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 條規定之不得一造辯論判決之事由，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聚利五金有限公司（下稱聚利公

    司）、黃健育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緣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配偶謝添文於民國80年間申請專利產品

匯出時間：113/05/03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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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屑夾具」，經核准為第67311 號新型專利、專利權期間

    自80年9 月1 日至90年8 月31日止，謝添文並授權原告生產

    銷售專利物品，該專利產品外形小巧玲瓏、功能多元及形似

    辣椒，故原告將其命名為「微妙辣椒夾」對外行銷並使用該

    名稱至今，88年7 月7 日經濟日報及88年之「自動化工業總

    覽」均有相關報導及行銷廣告，是原告於被告使用前已先使

    用「微妙辣椒」商標，該商標並具識別性。被告在上開專利

    有效期間屆滿後，於98年12月18日即以「微妙辣椒夾」向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註冊商標，惟遭智慧局

    核駁，原告為免自我權益受損，故於99年5 月17日即以「微

    妙辣椒」申請註冊，嗣經核准註冊為第00000000號商標，權

    利期間自101 年11月1 日起至111 年10月31日止（下稱系爭

    商標，註冊號數、商標圖樣、權利期間、商品或服務名稱等

    如附圖一所示）。被告聚利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所販

    售之「微妙辣椒夾」產品（下稱系爭產品）所使用之商標圖

    樣與系爭商標相同，侵害原告商標權，且產品包裝外觀亦與

    原告商品高度近似而屬抄襲，顯已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且為不

    公平競爭，自不符合商標法「善意」之要件，原告於101 年

    11月23日曾委託律師發函請被告停止上開侵權行為，被告卻

    仍繼續販賣至今，被告行為違反商標法第68條及公平交易法

    第24條規定，原告自得依商標法第69條第1 項、公平交易法

    第30條規定請求除去及防止侵害，並依商標法第69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告將庫存系爭產品上「微妙辣椒」文字刪除或除

    去，另依公平交易法第34條規定請求將判決書登報。倘認被

    告構成商標法善意先使用規定，原告備位聲明則依商標法第

    36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要求附加適當區別標示。爰依商標法

    第69條第1 、2 項、第36條第1 項第3 款、公平交易法第30

    條、第34條規定提起本件請求，並聲明：（一）先位聲明：

    ⑴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微妙辣椒」文字在被告如附件

    一之商品、商品包裝、吊牌、廣告、網頁或其他媒體上，被

    告並應將所有庫存如附件一所示含有「微妙辣椒」之文字刪

    除或除去。⑵被告應連帶負擔費用將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

    之法院、案號、當事人欄、案由及主文欄於自由時報之非假

    日頭版報頭旁以不小於二單位（5CM ×18CM）之版面規格登

    載参日。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⑷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

    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⑴被告使用「微妙辣椒」於

    附件一之原使用商品上時，應於該文字旁附加同一比例、同

    一顏色及同一字體字型之「本商品與註冊商標第0000000 號

    微妙辣椒無關」之文字。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⑶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等則以下列等語置辯：

（一）「微妙辣椒夾」於80年間迄今是五金業界商品之通用名稱

      ，且為商品本身形狀類似辣椒形狀之泛稱，不具識別性，

      故被告當初申請時即遭智慧局駁回，嗣原告雖取得系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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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註冊，然系爭商標無法單獨表彰係原告之商品，是系爭

      商標不具識別性，應不得註冊。

（二）系爭商標係於99年5 月17日申請、101 年11月1 日註冊公

      告，而被告早於85、6 年間即使用「微妙辣椒夾」名稱至

      今，依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3 款自不受原告系爭商標權

      效力所拘束。況雙方產品上既已各自有「宏駿及圖」、「

      打鐵の舖」商標標示於上，衡情當不致產生混淆誤認，或

      影響消費者之判斷，亦無影響公平競爭可言。

（三）被告於外包裝上使用「微妙辣椒夾」字樣，亦非作為商標

      使用，自無侵害原告商標權可言。

（四）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訴訟費

      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

      行。

三、參加人陳述：

（一）被告黃健育於98年間申請案號第000000000 號以「微妙辣

      椒夾」商標指定使用於第8 類之花剪、樹剪、手動手工具

      等商品，經智慧局審查認為「微妙辣椒夾」為專用於拔鐵

      屑、木屑、刺、夾電子零件所用的手工具，應不具識別性

      ，有違商標法第23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而於99年11月

      25日以第0000000 號核駁審定書予以核駁，申請人未提出

      訴願確定在案。

（二）原告在99年5 月17日申請案號第0000000000號以「微妙辣

      椒」商標指定使用於第8 類花剪、樹剪、手動手工具等商

      品，經智慧局初步審查認為與前案申請案號000000000 號

      具有相同的核駁理由，不具識別性，而發二次核駁理由先

      行通知請原告提出意見，原告提出88年間經濟日報、原告

      商標實際使用證據、新型專利公報，並經過商標審查員搜

      尋網路資料，發現原告首先創用以「微妙辣椒」商標指定

      使用於夾鐵屑、木屑、夾電子零件手工具，「微妙辣椒」

      又非專用於剪辣椒樹的手工具的說明文字，所有有關「微

      妙辣椒夾」的資料包括網路上，幾乎全部都指向是原告所

      製造、販賣，只有一、二件指向被告，除此之外沒有其他

      人販賣此商品將之稱作「微妙辣椒夾」，因此智慧局改變

      見解，認為「微妙辣椒夾」並非通用名稱，應該有識別性

      ，且又無其他不得註冊之事由，故於101 年11月1 日准予

      原告第0000000 號商標註冊。

（三）被告公司於102 年5 月31日對註冊第0000000 號「微妙辣

      椒」商標之註冊提起評定，目前處於二造交互答辯中，尚

      未作成評定處分。

四、經查下列事實，有各該證據附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自堪信為真實：

（一）原告為註冊第00000000號商標圖樣之商標權人，上開商標

      仍在商標權期間內（見本院卷第30頁）。

（二）原告公司於80年6 月21日核准設立；被告公司於85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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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核准設立，二者營業項目均包含有機械五金之買賣（

      見本院卷第31至32頁）。

（三）被告黃健育曾於98年12月18日以「微妙辣椒夾」向智慧局

      申請商標註冊（申請號為000000000 號），嗣原告於99年

      5 月14日提出「商標註冊申請陳述意見書」，經智慧局審

      核後認該商標不具識別性，有違商標法第23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而於99年11月25日以第0000000 號核駁審定書

      予以核駁，該案因被告未提出訴願而確定在案（見本院卷

      第37頁、本院調閱之智慧局核駁第0000000 號核駁卷）。

（四）附件一所示「微妙辣椒夾」產品，為被告公司所販賣（見

      本院外置證物）。

（五）原告曾於101 年11月23日委託律師發函請被告公司停止上

      開侵權行為，惟被告公司至今仍繼續販賣系爭產品（見本

      院卷第33至34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聚利公司與被告黃健育有商標法第68條侵

    害原告商標權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情事，惟為被告等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系爭商標是否

    不具識別性而有應撤銷事由存在？被告等是否違反商標法第

    68條或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等排除、防止

    侵害，除去侵害系爭商標權文字及請求將判決書登報，是否

    有據？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商標具識別性而無應撤銷事由存在：

  １、按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

      ，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

      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16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抗辯系爭商標有應撤銷

      事由存在，本院自應就此爭點自為判斷，被告請求停止本

      件訴訟程序（見本院卷第53頁），實屬無據。再者，商標

      是否有不得註冊事由，應以「註冊時」為斷，而系爭商標

      為101 年11月1 日准予註冊，自應適用現行商標法規定，

      合先敘明。

  ２、再按商標有下列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得註冊：一、僅

      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

      關特性之說明所構成者。二、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

      用標章或名稱所構成者。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

      所構成者。商標之註冊違反商標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之情

      形者，利害關係人得申請評定，評定案件經評定成立者，

      應撤銷其註冊。現行商標法第29條第1 項、第57條第1 項

      、第60條前段定有明文。是商標欠缺識別性之情形有三，

      一為商標單純由指定商品或服務之說明所構成，二為商標

      單純由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所構成，三為除

      前二項情形外其他商標整體僅由不具識別性標識所構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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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而商標是否為說明性，應依社會一般通念，如為商

      品本身之說明或與商品本身之說明有密切關連者，即屬之

      ，並不以一般提供該商品或服務者所共同使用為必要；又

      所謂通用名稱，係指業者用以稱呼該類商品或服務之名詞

      ，相關消費者無法藉由該名詞而聯想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故通用名稱為社會所共有，不得由特定人獨占，商標是否

      為通用名稱，應視其是否已在同業間被普遍使用於特定商

      品之名稱，而無法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

  ３、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商標為說明性文字且為通用名稱，不得

      註冊而有應撤銷事由存在，依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之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經查：

    ⑴系爭商標由未經設計之「微妙辣椒」文字所構成，指定使

      用於「花剪、樹剪、萬能鉗、老虎鉗、鉗子、鎬、砂耙、

      鑷子、手動電線脫皮工具、其他鎖固用手工具、抹刀、鏝

      刀、鐮刀、鋸、手動手工具、手動園藝用刀具、手動式農

      業用器具」，而「微妙」指用意幽深而超乎尋常，「辣椒

      」則為植物名，其均與所指定使用之上開手工具、刀具、

      器具等商品無關，亦非用以直接明顯描述所指定之商品，

      消費者實無從由該文字瞭解其所欲傳達之商品特性，又其

      他同業欲說明可用以拔除或夾取細小尖刺、鐵屑或木屑之

      手工具之品質、用途、特性時，並無需使用「微妙辣椒」

      來說明商品之必要，尚難認系爭商標為說明性文字而不具

      識別性。

    ⑵被告又稱以Google搜尋「微妙辣椒夾」共有153,000 筆而

      主張系爭商標自80年起為通用名稱不具識別性云云，然被

      告所提網路搜尋資料僅有1 頁（見本院卷第59頁），其內

      容均為產品販售資訊，並無該產品是否自80年起即存在之

      說明，又上開搜尋結果其中有2 筆資料記載「微妙辣椒夾

      - 松優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而指向原告，1 筆記載「營業

      項目- 打鐵：打鐵舖- 聚利五金有限公司- 打鐵の舖」而

      指向被告公司，其餘則為露天拍賣、量販百貨等其他商家

      販售該產品之資訊，由該搜尋結果所呈現之資料，實無從

      得知該等商家所販賣者是否非原告所產銷之產品，自難以

      此認定系爭商標已成為通用名稱。再者，訴外人謝添文於

      80年間取得第67311 號「刺屑夾具」新型專利後，將其專

      利授權原告製造專利產品，原告即以「微妙辣椒夾」行銷

      該產品，並於88年間於經濟日報及自動化工業總覽刊登廣

      告等情，有中華民國專利公報、88年7 月7 日經濟日報及

      88年自動化工業總覽報告影本各1 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7至22頁），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人早於上開時點使用「

      微妙辣椒」商標之證據，自應認原告主張系爭商標文字為

      其所獨創等語，應堪採信，而參加人稱：原告申請系爭商

      標註冊，參加人初步審查認為系爭商標不具識別性而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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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嗣原告提出相關資料後，商標審

      查員搜尋網路資料，發現網路上有關「微妙辣椒」的資料

      幾乎全部指向是原告製造、販賣之產品，只有1 、2 件指

      向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13 至114 頁），是網路上搜尋

      所得之微妙辣椒夾產品販售資料既絕大多數為原告所生產

      製造之產品，而無被告以外之其他同業或社會大眾以「微

      妙辣椒夾」稱呼該類商品之情形，足見系爭商標僅指向原

      告唯一之主體，自難認系爭商標已成為通用名稱而不具識

      別性。

    ⑶系爭商標非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之品質用途等相關特性之

      說明所構成，亦非所指定商品之通用名稱所構成，其與所

      指定使用之商品無關，得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而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是被告辯稱系爭商標不具

      識別性而有應撤銷事由存在云云，要無足採。

（二）被告公司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

  １、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3 款定

      有明文。而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

      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

      關消費者，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

      為同一商標，而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

      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

      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簡言之

      ，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或產

      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

      字第455 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商標為「微妙辣椒」

      ，經指定使用於「花剪、樹剪、萬能鉗、老虎鉗、鉗子、

      鎬、砂耙、鑷子、手動電線脫皮工具、其他鎖固用手工具

      、抹刀、鏝刀、鐮刀、鋸、手動手工具、手動園藝用刀具

      、手動式農業用器具」，被告公司則於產品外包裝上使用

      「微妙辣椒夾」，使用於夾具類商品，兩商標均有「微妙

      辣椒」文字，近似程度極高，所使用之商品復相同，經綜

      合判斷，相關消費者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

      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或兩商標之使用人間

      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存在，

      自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是被告公司侵害原告系

      爭商標權等情，應堪認定。被告公司雖辯稱系爭產品上有

      附加被告公司「打鐵の舖」商標、原告產品上有附加原告

      「宏駿及圖」商標，不致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云云，惟觀之

      被告公司系爭產品外包裝上，「打鐵の舖」商標係以微小

      字體置於左下方，並不明顯，反觀其將「微妙辣椒夾」置

      於產品包裝中間上方顯著位置，予人寓目印象極為顯著，

      相關消費者一眼觀之即對「微妙辣椒夾」產生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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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告公司縱亦有將「打鐵の舖」作為商標使用之意，然

      相關消費者仍會因系爭產品「微妙辣椒夾」之使用方式而

      與系爭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不因被告公司另於產品包

      裝下方附加其他商標而受影響。

  ２、又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

      、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

      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

      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

      36條第1 項第1 款定有明文，該款規定乃著重於商品或服

      務之說明，而非作為商標使用，始足當之，若其表示方式

      有作為商標使用之意，且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即無該款規定之適用。被告公司雖辯稱其於外包裝上使用

      「微妙辣椒夾」字樣僅為商品名稱，非作為商標使用云云

      ，然系爭商標非描述所指定商品之品質用途等說明，亦非

      通用名稱等情，已如前述，是被告主張其僅在表示商品名

      稱云云，要無足取。又觀之系爭產品外包裝，其係於吊卡

      上方分別以藍色、粉紅色、紅色、紫色、淡粉紅色為襯底

      凸顯「微」、「妙」、「辣」、「椒」、「夾」字體，並

      於該字體旁附加「R 」字，吊卡下方更註明「專利註冊商

      標微妙辣椒夾R 」，用以表示「微妙辣椒夾」已獲商標註

      冊，是被告公司主觀上有將「微妙辣椒夾」作為商標使用

      之意，要無庸疑，而其上開表現方式，客觀上亦使相關消

      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來源之標誌，自為商標之使用無誤

      ，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並無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1 款之

      適用。

  ３、再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

      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

      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被告公司

      雖辯稱其早於85、6 年間即使用「微妙辣椒夾」名稱，故

      符合善意先使用規定云云，並提出「打鐵の舖」商標註冊

      資料、系爭產品外包裝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

      ，然註冊第00000000號「打鐵の舖」商標登記資料僅得證

      明被告公司註冊取得「打鐵の舖」商標，與其是否先使用

      「微妙辣椒夾」作為商標無關，又系爭產品外包裝上並無

      該產品製造日期之記載，是其稱於85、6 年間即使用「微

      妙辣椒夾」云云，尚屬無據。此外，商標法善意先使用規

      範之目的在於衡平註冊保護原則下與先使用人間之衝突，

      以求公允，考諸商標法為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

      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之立法目的，該款

      所稱之「善意」，除不知他人已申請商標註冊外，尚包含

      使用時不知他人已先使用該商標且無不正競爭目的在內，

      若明知他人商標使用在先，基於攀附他人已建立之商譽而

      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未註冊商標，縱其使用係在他人商

      標註冊申請日前，亦難謂「善意」，而無主張善意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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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餘地。查原告曾於99年5 月14日就被告公司「微妙辣椒

      夾」申請註冊一事提出陳述意見書，該意見書中附有被告

      公司產品外包裝使用「微妙辣椒」作為商標之證據等情，

      業據本院調閱申請字第098056902 號核駁卷核閱無誤（見

      該核駁卷第33頁），應可認被告公司至遲於系爭商標申請

      日（99年5 月17日）前之99年5 月14日確實有使用「微妙

      辣椒」商標，然本件原告於88年間即使用「微妙辣椒」於

      夾具等商品上，業如前述，而被告公司專營五金等業務（

      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與原告為同業競爭關係，對原告

      已先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自難諉為不知，其將該商標使用

      於與原告完全相同之產品上，產品之外包裝亦與原告產品

      外包裝極為近似（詳後述），顯係為攀附原告已建立之商

      譽而有不正競爭目的在內，揆諸上揭說明，自無「善意」

      可言，是被告公司主張依商標法善意先使用規定不受原告

      系爭商標權拘束云云，自不可採。

（三）被告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

  １、按除公平交易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不得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4條定有明

      文。該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所謂是否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應以其行為是否妨礙事業相互間自由競爭，

      及是否足使交易相對人因而作對行為人有利之選擇作為判

      斷原則。又所謂欺罔或顯失公平，係自市場上效能競爭之

      觀點出發，係指事業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行為，以提供不

      實資訊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本旨之手

      段，妨礙公平競爭或使交易相對人不能為正確之交易決定

      之情形，例如攀附他人商譽、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

      表徵等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最高行政

      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54號、95年度判字第444 號判決參照

      ）。

  ２、經比較系爭產品與原告公司產品外包裝，兩者包裝尺寸大

      小相同，吊卡均以綠色為底色、中央上方輔以藍色菱形方

      塊，在藍色菱形方塊上，原告以明顯黑色字體載明「微

      妙辣椒夾、MAGIC PEPPER CLIP 」、紅色字體載明「工業

      界的小護士」；被告公司則分別以藍色、粉紅色、紅色、

      紫色、淡粉紅色為襯底載明「微」、「妙」、「辣」、「

      椒」、「夾」、以黑色字體載明「MAGIC PEPPER CLIP 」

      、紅色字體載明「居家工業界的小護士」，兩者吊卡上之

      四張照片主體、表達內容及擺放位置完全相同，加以被告

      公司使用近似原告商標圖樣於與原告相同之商品上，有致

      消費者混淆誤認已如前述，被告顯係意圖攀附原告商譽，

      且被告並未註冊取得「微妙辣椒夾」商標，其產品亦未取

      得專利，卻在產品外包裝上標明「專利註冊商標」字樣，

      顯提供不實交易資訊，而有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自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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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告未證明被告黃健育有違反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

      原告雖主張被告黃健育亦有上開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及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云云，然按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如左

      ：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公平交

      易法第2 條定有明文。觀諸原告所提證據，於系爭產品上

      使用「微妙辣椒」者為被告公司而非被告黃健育，難認被

      告黃健育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原告亦未舉證

      證明被告黃健育有何原告所指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其此部

      分之主張即無理由。

（五）按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商標權人依前項規定為請求時，

      得請求銷毀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

      具。但法院審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人利益後，得為其他必

      要之處置。商標法第69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又事業違

      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

      ；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

      ，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

      容登載新聞紙，公平交易法第30條、第34條定有明文。原

      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等如其先位聲明第1 、2 項所述，

      茲就其請求是否有據，分述如下：

  １、被告黃健育部分：

      本件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黃健育有何侵害原告商標權或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行為，業如前述，是原告對被告黃

      健育之此部分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２、被告公司部分：

    ⑴排除、防止侵害並除去系爭產品上「微妙辣椒」文字部分

      ：

      被告公司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且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

      規定，業如前述，又被告公司至今仍繼續販賣系爭產品，

      是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 、2 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

      定，請求被告公司排除、防止侵害並除去系爭產品上「微

      妙辣椒」文字部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⑵請求將判決書登報部分：

      按公平交易法第34條規定，仍屬權利人請求為回復信譽之

      處分，其方法及範圍如何方為適當，法院仍應參酌被害人

      之請求及其身份、地位、被害程度等各種情事而為裁量。

      且所謂適當之處分，應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

      人之信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司法院釋字第656 號參照）。

      故該條僅規定被害人得請求登報，法院應仍審酌具體個案

      情節判斷是否有必要（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868 號

      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公司雖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行為，然對於原告於市場上享有何等信譽、被告公司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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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產品之數量、被告行為對原告市場競爭影響程度、對

      原告交易秩序影響範圍等，原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

      審酌，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公司所販賣之產品是否有瑕疵、

      有何致原告業務上信譽受損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情節及

      兩造之身分、地位等綜合觀之，認本件並無命侵害人將判

      決書內容登報之必要，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 、2 項、公平交易法第

    30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如主文第1 項所示，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預備

    合併之訴，係以先位聲明有理由，為備位聲明之解除條件，

    查本件原告先位聲明之請求既有理由而獲勝訴判決，則其備

    位之訴部分，即毋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八、假執行之宣告：

    就本判決主文第1 項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

    ，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 條第

    2 項、第392 條、第38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1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法  官  蔡如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英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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